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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技職教育政策，培育符合社會職場需求之專業

人才，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科目表制定及課程開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作為

開設課程及審核學生畢業資格之依據。 

二、科目表之內容應包括「通識課程」、「專業課程」、「畢業最少應修學分數」和「畢業

門檻」四部分。 

各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科目表須於各學年度入學生入學前制定完成。 

科目表之修訂，僅限於修訂各該入學年度學生尚未修習之科目。 

科目表之制(修)定程序，以作業規範另定之。 

三、各學制畢業最少應修學分數 

(一)碩士班 30學分︰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 6學分及專業課程 24學分。 

(二)二技 72學分︰通識課程 16學分，專業課程 56學分。 

(三)四技 128學分(物理治療系 138學分)︰通識課程 32學分，專業課程 96學分（物理

治療系 106學分）。 

(四)五專 220 學分︰通識課程 70 學分，專業課程 150 學分，並應符合專科學校法第 34

條︰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課程，應配合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發展定之。 

四、「通識課程」由共同教育中心負責規劃，須經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決。 

五、「專業課程」由各院系負責規劃，須經系課程委員會和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校課程

委員會議決。 

六、科目表課程規劃 

(一)通識課程：由共同教育中心負責規劃 

1、必須以本校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素養為規劃依據。  

2、應參考本校各學制學生畢業前須至少修畢之「通識課程」學分數。 

3、二技、四技必須規劃 2學分程式設計相關之資訊學群課程。 



 
 

4、二技、四技必須規劃 2學分職場英文相關或第二外語課程。 

5、日二技、日四技必須規劃服務學習課程，並列為必修。 

6、五專課程規劃應符合專科學校法第 34條︰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課程，應配

合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發展定之。 

7、共同教育中心規劃課程範圍，可包含基礎通識、博雅通識、全民國防教育、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服務實踐、勞作服務教育、勤勞服務教育、國際化以及

教育主管機關要求開設之主題課程。 

(二)專業課程：由各院系負責規劃 

1、必須以各院系學生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為規劃之依據。 

2、應參考本校各學制學生畢業前須至少修畢之「專業課程」學分數。 

3、二技、四技以必修學分不超過選修學分 2倍為原則。 

4、二技、四技必須規劃 10分之 1之學分課程與本校健康主軸相關，且健康的意

涵必須能由課程名稱中顯示。 

5、二技、四技必須規劃至少 2學分數位科技相關課程，符合產業發展趨勢或前瞻

性科技之課程，該課程亦可作為「數位科技微學程」之綜整實作課程。 

6、二技、四技必須規劃 2學分職場專業倫理必修課程。 

7、四技必須規劃 2學分專業職場英文術語英文授課必修課程。 

8、四技必須規劃多種實習課程，且至少應包括學期實習課程。 

9、日四技必須規劃海外實習(見習)選修課程。 

10、日四技必須規劃實務專題製作必修課程，可以學期或學年實習替代之。 

11、日四技必須規劃總結性必修課程。 

12、日二技跨系選修至少 2學分，至多 6學分；日四技跨系選修至少 4學分，至

多 8學分。如學生完成模組學程之修課規定，其中外系所修學分可直接採計

為所屬學系專業選修學分，不受跨系選修學分數限制。 

13、為鼓勵五專部學生跨域學習，學生可選修跨科或跨大學部各系專業課程，並

可採計為所屬學科專業選修學分至多 4學分。 

14、五專課程規劃應符合專科學校法第 34條︰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課程，應配

合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發展定之。 

七、「畢業門檻」 

(一)共同畢業門檻 

共同教育中心負責規劃，經共同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決。 

(二)專業畢業門檻 

各系負責規劃，經系課程委員會和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決，項

目包含: 

1、依學生未來職場之發展需求，訂定專業英文畢業門檻。 

2、其他專業畢業門檻。 

八、開課單位及負責課程 

(一)通識課程由共同教育中心依本要點第六條之課程規劃，負責統籌開設，且每學期

必須規劃英語授課之通識課程。 



 
 

(二)專業課程由各院系依本要點第六條之課程規劃，負責統籌開設，並須遵守以下原

則。 

1、每系健康主軸相關課程每學期開 1~2門課。  

2、每個學院每學年至少開設 2門數位科技相關課程，作為「數位科技微學程」之綜

整實作課程。 

3、日四技必須每學年開設 1門英語授課課程。 

4、日碩士班必須每學年開設 1門英語授課課程。 

5、二技、四技之職場專業倫理必修課程須開設於高年級。 

6、總結性課程必須開在高年級，可為實務專題、學期或學年實習、畢業公演等，各系

不限僅開設 1種。 

7、四技最後一學年不排必修課，惟實習、實務專題製作、總結性課程以及有國考特殊

需求系科例外。 

九、每學期開課學時數總量管制，估算學時數 1學分以 1學時為原則，依畢業應修學分數以及

在學學生人數計算。畢業應修學分數依照當學年度科目表；在學學生人數以 3月 15日

及 10月 15日在學學生人數為基準。總量計算公式如下︰ 

(一)共同教育中心每學期通識課程開課學時數總量計算方式︰ 

畢業應修通識學分數*在學學生人數/學期數/每班 50人 

(二)各院系每學期專業課程，不包含專業必修實習及實務專題製作課程，開課學時數總量

計算方式為下列 1~3項總和︰ 

1、專業必修︰ 

畢業應修專業必修學分數(扣除專業實習及實務專題製作課程)*在學學生人數/畢

業學期數/每班 50人 

※惟招生核定名額不滿 50人者，專業必修課程每班得以當學年度核定名額計。 

2、專業選修： 

(畢業應修專業選修學分數*在學學生人數/畢業學期數/每班 50人)*倍率 

※各學制專業選修倍率如下： 

(1)碩士班倍率：1.5倍 

(2)二技、四技及五專倍率：1.3倍 

※碩士班專業選修課程每班以當學年度核定名額計。 

3、跨系專選增減學時數︰依前一學期實際跨系修課人次之總學分數，以每班 50人

計，增減專業課程開課學時數。計算公式如下: 

(他系至本系選修人次總學分數-本系至他系選修人次總學分數)/每班 50人 

(三)額外計算之開課學分數 

1、不支領鐘點費課程。 

2、其他經教務長核定之特殊情形。 

(四)各單位開課學時數總量 10%，由學院(中心)統籌辦理。 

十、開班人數下限：除專業必修課程外，各開課班級（不含實習及實務專題製作課程）之選

課學生數，須達下列門檻，始列入教師授課時數計算。 

(一)碩士班課程：5人。 

(二)大學部課程：20人。 



 
 

(三)五專部課程：25人。 

十一、排課時段與地點規劃原則 

(一)通識課程時段：每學年由教務處召開排配課會議討論定案。 

(二)班週會時段：星期三 5~6節，作為校、院、系、班各種重要集會運用時間。 

(三)拓灑時光時段：星期三 7~8節，作為社團活動等運用。 

(四)授課教室安排順序： 

1、各開課單位保管之專業教室。 

2、教務處規劃之全校性一般教室。 

(五)各系應參照教務處核配之教室數量，同一時段排課數量，以不超教室數量為原則。 

十二、選課學生數未達開班人數下限課程班級之處理原則 

(一)初選後，未達開班人數下限班級，由各學院決定是否保留開班（惟相同科目以保留 1

班為限）。 

(二)加退選後，未達開班人數下限班級： 

1、教務處通知各開課單位取消開課(不列入領鐘點費課程除外) 。 

2、各開課單位輔導選課學生於人工加退選階段選修其他課程。 

3、若有開課之必要，經教務長核定後，可保留開課，並依修課人數比例核發授課鐘

點費(選課人數/開班人數下限)，特殊情況另案簽核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